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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政办发〔2020〕2号

关于印发《浦口区征收项目房屋拆除后闲置土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浦口区围墙围挡规范设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府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浦口区征收项目房屋拆除后闲置土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浦口区围墙围挡规范设置实施方案》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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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区征收项目房屋
拆除后闲置土地管理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征收工地管理，规范房屋拆除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393号令）、《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苏人发〔2019〕3号）、《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市政府296号令）等要求，结合全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一）适用范围。在全区范围内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上，发生的对被征收房屋实施拆除的相关活动及相应的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管理，适用本意见。
（二）工作原则。征收工地的管理应做到安全有保障、环境有治理、秩序有维护。房屋拆除施工及现场管理应当采取绿色、先进的施工技术，推进施工现场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提高施工现场管理水平。鼓励在现场管理过程中委托具有监理和造价咨询资质的项目管理单位，对工程前期、施工、费用审核及结算等全过程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
二、管理要求及标准
（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1. 征收工地施工作业结束后，征收实施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试行）》（宁政办发〔2019〕24号）规定，对现场建筑垃圾合理处置。
2.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费用，根据处置运输距离、拆除房屋等实际情况，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由市场确定，费用纳入征收项目成本。
（二）征收工地竣工验收。
1. 工地局部或整体完工后，施工单位应于7日内填报工地验收审批表，报征收实施单位审核后，由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施工单位进行验收工作，并于7日内出具验收结果。
验收前，对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地块，应先报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对确实存在污染的，需由生产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进行治理，治理结果经生态环境部门鉴定合格后，方可开展验收工作。
2. 经验收合格、完成工程结算后，征收实施单位结合验收进度退还相应部分文明施工保证金，并于30日内与出资方（用地方）办理移交手续，征收工地移交后由接收方全权负责。
（三）征收工地移交与托管。
1. 征收工地移交原则上应整体移交，但因客观原因暂无法整体移交的可进行局部区域移交，局部区域移交应按照集中连片、便于管理的原则，由出资方（用地方）与征收实施单位自行协商移交，并报征收部门备案。办理移交应具备以下条件：
（1）房屋及附属物拆除完毕；
（2）建筑垃圾已按规定处置；
（3）待移交场地达相对自然平整；
（4）已办理工地验收手续。
2. 出资方（用地方）对已接收的工地，且半年内无使用计划的地块或区域，由出资方参照《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围挡标准图集》设置砖砌体围挡封闭后，可委托属地街道代为看管。
3. 看管期间受委托方应制定工地日常管理方案，确保工地内管理有序。应明确期间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和大气污染防治责任，并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主要包含：
（1）工地内不得搭建临时生活设施，待拆工程内严禁住人；
（2）按照要求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3）定期对周边进行保洁，保证工地周围环境整洁；
（4）应采取覆盖、地面硬化、简易绿化等措施控制扬尘；
（5）根据动态管控要求，落实其他安全文明施工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4. 看管期间受委托方应安排专人对工地进行管理，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改变工地原貌。看管期间若出现以下任何情况，出资方（用地方）有权要求立即整改并于5日内恢复原状，具体情况如下：
（1）地块内有任何第三方非法侵占、留住；
（2）地块内有任何车辆非法进入、停驻；
（3）地块内有复种、乱倒渣土、垃圾、淤泥，公共卫生不达标现象；
（4）地块内有乱搭乱建现象；
（5）地块周边居民投诉的其他任何情况；
（6）因看管不利产生额外支出，由受委托方承担。
5. 因特殊情况属地街道需对看管地块进行综合利用的，需征得出资方（用地方）书面同意，报区政府批准后，可在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建设临时便民设施，建成后交属地街道统一管理。主要包含：
（1）为缓解周边停车压力，可由街道、园区或城管部门建设临时停车场，并负责停车场设备、设施的维修管养，建成后交由属地街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2）为周边居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可由街道、园区或城管部门建设临时市民活动广场，并负责广场绿化、设施的维护管养，建成后交由属地街道负责日常管理；
（3）其他经区政府批准的临时便民设施，可由职能部门负责设施建设和管养，建成后交由属地街道负责日常管理。
三、职责分工
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的方针，坚持“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结合全区工地文明施工管理工作实际，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监管，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辖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对辖区工地施工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区建设局负责指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
区城管局负责对辖区工地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实施监督管理。
区拆管中心负责移交前现场监管、安全文明措施费用审核和业务指导工作，协助做好有关移交工作。
街道办事处作为征收实施单位，为所在辖区工地文明施工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日常文明施工监管和检查。
区规划资源分局、房产局、水务局、出资（用地）平台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四、相关费用和标准
（一）费用组成。
1. 日常看管费。征收出资方委托征收实施单位代为看管期间，应支付托管期间日常看管费用，该费用主要包含日常看管人员劳动报酬和工作开展经费。
2. 动态管控措施费。为满足动态管控要求，采取安全防护、城市亮化、环境保护等措施产生的投入。
（二）费用标准。
1. 日常看管费：结合全区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基层网格责任单元划分及人员配备原则，以网格化管理人员劳动报酬和开展工作经费为标准确定。
2. 动态管控措施费：根据动态管控需要，由看管单位向委托方申请报备后实施，费用根据工程计价规范确定。
（三）费用的支付与管理。
1. 日常看管费由受委托单位向委托方申请报备，经审计审核后，根据与各出资方签订的看管协议约定条款支付；
2. 动态管控措施费由各出资方依据其确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出具工程审计报告后支付。
五、本意见的实施
（一）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本意见实施后新批准的征收项目均按本意见落实。
（二）在此之前已启动征收工作且由区拆管中心管理的征收工地，自本意见实施之日起三个月内仍未办理移交的，统一交由属地管理并按本意见落实。
（三）本意见仅适用于已办理征收有关批准文件的工地。











浦口区围墙围挡规范设置实施方案

为建立健全浦口区围墙围挡设置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围墙围挡设置标准和许可流程，提升全区围墙围挡品质，根据《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全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围墙围挡“减量提档”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全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围墙围挡的形式，对重点区域和主次干道围墙围挡进行提档升级，对不按要求设置的围墙围挡进行整改和清理，全面提升浦口区外部形象。
二、设置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是指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城市轨道交通、建筑装饰装修等建设工程和建（构）筑物拆除所占用的施工场地。施工现场应当设置连续、封闭的围挡，围挡设置的范围，以经批准的建设工程用地、临时用地、临时占用道路范围为准，并符合下列要求（建设、施工单位可参照浦口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
（一）房屋建筑工程围墙围挡
此类围挡应在工地规划红线内设置，可采用砖砌体式或景观式。
1．砖砌体式。围墙高度为2.5m，厚度不小于20cm，等间距设置壁柱，柱头高出围墙20-30cm，围墙外侧应粉刷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深色涂料，围墙底部设置50cm高的基座，基座应平整顺直。围墙外侧可间隔居中设置户外广告画面，单块画面长度不超过单块墙面长度的2/3，画面高度不超过1.3m。
2．景观式。围挡高度为2.5m或3.5m，采用角（方）钢做骨架，镀锌铁皮做面板，支撑应进入地下0.7米，确保基础牢固安全。围挡底部应设置30cm高的砌筑基座，上端间隔安装亮化灯具。临街面可喷涂企业标识、项目名称等自身宣传，同时发布不少于总面积30%的公益广告，内容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等公益内容。
（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围挡
此类围挡的设置形式按区域及施工周期划分，并安装警示灯。
1．主次干道：一是施工周期1个月以上、移动次数较少的市政工程，围挡应为固定式夹芯彩钢板，高度230cm、厚度6cm，基座高度30cm、厚度30cm，围挡顶部需做压顶处理，相邻围挡需用压条包边，基座应采用砖砌或混凝土预制块等形式。二是施工周期1个月以内的市政工程，可采用高2m、宽1m的黄色注水围挡，围挡应做到外观完好、整洁，无破损，底座箱体须注水或砂，相邻围挡用螺杆固定，使围挡连续、密闭，增加围挡稳定性。
2．支路街巷：一是施工周期2个月以上的，应设置固定式夹芯彩钢板围挡。二是施工周期2个月以内的，可用黄色注水围挡。规格样式及设置要求与主次干道围挡标准相同。
（三）拆迁工地围墙围挡
拆迁工地围墙围挡一般设置在项目红线范围内，应采用砖砌体式或景观式围挡，可参照房建围挡标准设置。拆迁作业应与建筑垃圾清运同步进行，拆迁项目结束后场地应达到平整要求，经区城管部门现场查看符合市容景观标准后，施工单位应及时打开围墙围挡，确保视线通透。
围挡不得用于挡土、承重。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围挡，或者因安全需要围挡确需低于规定高度的，应当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并设置警示标志。
三、职责分工
区城管、建设、行政审批、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及各街道、场（园）区，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围墙围挡监管工作。
[bookmark: _GoBack]1．城管局：负责制定全区建设工程现场围墙围挡的设置标准；负责本局管养的市政绿化范围内的围墙围挡设置许可工作；负责对其他区域围墙围挡设置的必要性的审查工作；负责全区围墙围挡设施的监管工作。
2．建设局：配合做好全区围墙围挡监管工作，负责全区智慧围挡的牵头及监管工作。
3．行政审批局：负责全区利用围墙围挡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许可工作。
4．交通局：负责交通道路施工现场围挡的许可和监管工作。
5．各街道、场（园）区：负责辖区内围墙围挡监管工作。
四、工作要求
1．建设单位须先到区城管部门办理设置围墙围挡设施申请，区城管部门对设施设置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准予设置，提出设置形式、材质等具体要求，并出具审查意见。
2．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围墙围挡设施前，应当征求城管部门对该围墙围挡设施设置的审查意见，设置方案不符合要求的，相关部门不得核发行政许可决定书。
3．建设单位申请在区城管部门管养的城市道路及绿化范围内设置围墙围挡设施时，须到区城管部门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4．围墙围挡设置方案应与建设工程同时设计，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建设单位在申请设置围墙围挡设施前，应依法办理规划、施工等相关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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